
证券代码：000703� � �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13-028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 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3年5月28日 （星期二）15:00-17:00举行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

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

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

p5w.net/ssgs/S000703/）参与本次活动。

公司出席本次活动的人员为：董事兼副总经理郭毅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朱菊珍女士、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郭丹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09� � � �证券简称：天广消防 公告编号：2013-016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3年5月21日，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陈秀玉女士

关于其股权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陈秀玉女士将其所持有公司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40,000,000股质押给华润

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以获取投资所需资金。陈秀玉女士已于2013年5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自2013年5月20日起至质权人

与出质人共同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上述质押股份占陈秀玉女士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47.62%，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0%。

截止本公告日，陈秀玉女士共持有公司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84,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42%，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4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0%。

特此公告。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525� � �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2013018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8元（含税）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为人民币0.076元，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为人民币0.072元；

●股权登记日：2013年5月27日

●除权除息日：2013年5月28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3年5月31日

公司2013年4月8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相关

决议刊登于2013年4月9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现将具体实施事

宜公告如下：

一、分配方案

1、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2012年末总股本863,510,112股计算，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0.8元（含税），合计派发股利69,080,808.96元；

2、发放年度：2012年

3、扣税说明：

A、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如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

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20%；持股期在1个

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际税率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实际税率为5%。

公司先统一按5%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进行发放，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76元。个人股东及

证券投资基金在转让公司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

份托管公司从个人资金帐户中扣收并划付给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

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B、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由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72元。如QFII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如该类股东需本公司提

供代扣代缴完税证明的， 在本次分配股权登记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文件

（出具需公司提供代扣代缴完税证明的函、股票帐户卡复印件、QFII的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

印件、相关授权委托书原件、受托人有效证明文件）；

C、对于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税前每股0.08元；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及现金红利发放日

本次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5月28日，分红派息日为2013年5

月31日。

三、分派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止2013年5月27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四、实施办法：

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结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4名发起人股东许晓文先生、鲁尔兵先生、倪昭华女士、陈红女士由公司直接向股东发放。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本公司证券法律部

咨询电话：0755-26719476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601958� � � �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5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6元。扣税后自然人股东

和证券投资基金为0.152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为0.144元。

● 股权登记日：2013年5月27日

● 除息日：2013年5月28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3年5月31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13年4月19

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3年4月20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利润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2年度

2、发放范围：截止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以2012年12月31日总股本3,226,604,4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1.6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51,625.67万元。

4、扣税情况：

（1）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股利，公司将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暂按5%的税率代扣所

得税后进行发放，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52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所转让的股票持股期限在1年以

内（含1年）的，将按照上述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

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

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税率为：相关持股期限（指个

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

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实际税率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

际税率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实际税率为5%。

（2）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现金红利，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

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 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44元。如QFII�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在取得股息红利

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居民企业含义的公司股东（含机构投资者），

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6元。

三、实施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13年5月27日

2、除息日：2013年5月28日

3、现金红利发放日：2013年5月31日

四、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1、股东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

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2、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

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

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五、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9－88320019� � � �传真：029－88320330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锦业一路88号

邮政编号：710077

六、备查文件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002456� � � �公告编号：2013-052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5月21日下午3：00

4、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园一楼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 ，所持股份218,618,208股，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所

持股份 8,793,903�股，合计参与投票227,412,111股，占全部股份46,508万股的48.897� %，每一股

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2、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一）、审议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公司债券》议案；

1.1、审议关于《公司债券发行规模》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7,401,6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99.995%；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4%；弃权9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41%；

1.2、审议关于《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7,401,6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99.995%；反对972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43%；弃权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3%；

1.3、审议关于《公司债券期限》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7,401,6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99.995%；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4%；弃权9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41%；

1.4、审议关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7,401,6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99.995%；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4%；弃权9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41%；

1.5、审议关于《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7,401,6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99.995%；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4%；弃权9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41%；

1.6、审议关于《公司债券担保事项》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7,401,6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99.995%；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4%；弃权9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41%；

1.7、审议关于《公司债券上市场所》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7,401,6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99.995%；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4%；弃权9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41%；

1.8、审议关于《公司债券偿债保障措施》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7,401,6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99.995%；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4%；弃权9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41%；

1.9、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项》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7,401,6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99.995%；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4%；弃权9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41%；

2、审议关于《公司授信及担保事项》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7,401,6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99.995%；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04%；弃权94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41%；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44� � �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2013-033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5月

16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76,762,52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1.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5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

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42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

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注）；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

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2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75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5月28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155 沈国甫

2 00*****660 李宏

3 01*****761 马月娟

4 01*****636 顾伟锋

5 01*****551 许建舟

6 00*****999 毛志林

7 08*****411 海宁宏源经济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 01*****779 陈卫荣

9 01*****161 张建福

10 01*****541 孙云浩

11 01*****092 陈洪

12 00*****992 白宁

13 00*****663 冯敏

14 01*****055 王永金

15 01*****794 金敏娟

16 01*****277 郭建伟

17 01*****636 钱炳洪

18 01*****894 沈关金

19 08*****156 上海瀛勋贸易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建设路118号

咨询联系人：朱海东 汪婵

咨询电话：0573-87550882

传真电话：0573-87566616

六、备查文件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63� � � �证券简称：普邦园林 公告编号：2013-028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5月21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3年5月21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3年5月20日下午15:00至2013年5月2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安路3号广州丽思卡尔顿酒店二楼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涂善忠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26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178,121,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63.7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26人，代表有效表

决权的股份83,25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298%；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合计52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178,204,25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63.76%。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事务所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关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178,188,962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42%；反对1,3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3%；弃权13,995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5%。

2、审议通过了《关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178,188,962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42%；反对1,3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3%；弃权13,995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5%。

3、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178,188,962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42%；反对1,3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3%；弃权13,995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5%。

4、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178,188,962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42%；反对1,3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3%；弃权13,995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5%。

5、审议通过了《2012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178,188,962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42%；反对1,3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3%；弃权13,995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5%。

6、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78,202,908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4%；反对1,3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3%；弃权49股，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3%。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78,188,962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42%；反对1,3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3%；弃权13,995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5%。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78,188,962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42%；反对1,3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3%；弃权13,995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5%。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78,188,862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36%；反对1,3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3%；弃权14,095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1%。

五、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郭伟康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州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廿一日

证券代码：000022/200022� � � �证券简称：深赤湾A/深赤湾B� � �公告编号：2013-034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5月21日上午9：30－11：30

2.召开地点：深圳市赤湾石油大厦11楼第六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郑少平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7.� 本公司于2013年3月27日在《证券时报》和《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2013年4月24日在《证券时

报》和《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2012年度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议案的公告暨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7人，代表股份数量为494,091,6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6.63%。

2.� 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4人，代表股份数量为370,882,2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A股股份总数的79.78%。

3.� B股股东出席情况：

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5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23,209,4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B股股份总数的68.49%。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及嘉宾的出席或列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郑少平董事长、张日忠董事、邓伟栋董事、李玉彬

董事、张建国董事、李悟洲独立董事、郝珠江独立董事、张建军独立董事；余利明监事会主席、

温翎监事、赵朝雄监事、倪克勤监事；步丹董事会秘书。

出席会议的律师：北京海问律师事务所王建勇律师。

列席会议的高级管理人员：赵强总经理、熊海明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潘科副总经理、张方

财务总监。

列席会议的嘉宾：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李渭华女士、内控经理许明楠女士、审

计经理苏敏女士。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下述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494,091,651 494,091,651 100% - - - -

其中：A股股东 370,882,201 370,882,201 100% - - - -

B股股东 123,209,450 123,209,450 100% - - - -

2、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494,091,651 494,089,951 99.9997% 1,700 0.0003% - -

其中：A股股东 370,882,201 370,880,501 99.9995% 1,700 0.0005% - -

B股股东 123,209,450 123,209,450 100% - - - -

3、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494,091,651 494,091,651 100% - - - -

其中：A股股东 370,882,201 370,882,201 100% - - - -

B股股东 123,209,450 123,209,450 100% - - - -

4、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预案》

本公司2012年度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之本年度母公司净利润

为189,814,396元，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557,142,607元。

1)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按2012年度经审计的母公司净利润的10%提取法

定盈余公积18,981,440元；

2)拟按2012年末总股本644,763,730股为基数，每十股派发现金股利3.63元（含税），共计

234,049,234元；

经上述分配，母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为304,111,933元。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494,091,651 494,091,651 100% - - - -

其中：A股股东 370,882,201 370,882,201 100% - - - -

B股股东 123,209,450 123,209,450 100% - - - -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1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德勤华永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494,091,651 494,091,651 100% - - - -

其中：A股股东 370,882,201 370,882,201 100% - - - -

B股股东 123,209,450 123,209,450 100% - - - -

6、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深圳市赤湾码头有限公司和深圳赤湾港运粮食码头有限

公司的议案》，同意由本公司吸收合并深圳市赤湾码头有限公司和深圳赤湾港运粮食码头有

限公司，统一经营赤湾港区散杂货业务。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494,091,651 494,091,651 100% - - - -

其中：A股股东 370,882,201 370,882,201 100% - - - -

B股股东 123,209,450 123,209,450 100% - - - -

7、独立董事作其2012年度的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述职，主要就其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发表独立董事意

见情况、作为董事会各委员会委员履行职责情况、年报期间履职情况、现场办公及实际考察情

况等事项向公司股东汇报。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建勇、徐国创、江惟博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及召

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全文随本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 2012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证券代码：601992� � � �证券简称：金隅股份 编号：临2013-013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新增提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5月21日（星期二）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5月21日9：30～11：30， 13：00～15：00；

（二）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D座22层第六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方式、网络投票方式；

（四）召集人和主持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蒋卫平先生主持；

（五）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13人，代表2,971,945,7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283,737,060股的69.38%；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5人，代表股份526,00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4,283,737,060股的0.01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全部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对本次会议各项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2,970,284,639股（其中A股2,484,481,201股，H股485,803,438股）赞成，占投票表

决股份的99.9264％；66,502股 （其中A股65,002股，H股1,500股） 反对，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022％；2,120,601股 （其中A股120,601股，H股2,000,000股） 弃权，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713％。

（二）关于公司监事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2,970,284,139股（其中A股2,484,481,201股，H股485,802,938股）赞成，占投票表

决股份的99.9264％；67,002股 （其中A股65,002股，H股2,000股） 反对，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023％；2,120,601股 （其中A股120,601股，H股2,000,000股） 弃权，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713％。

（三）关于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2,970,284,639股（其中A股2,484,481,201股，H股485,802,938股）赞成，占投票表

决股份的99.9264％；67,002股 （其中A股65,002股，H股2,000股） 反对，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023％；2,120,601股 （其中A股120,601股，H股2,000,000股） 弃权，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713％。

（四）关于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012年度，公司合并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96,508.92万元；母公司实现可供股东

分配利润为239,673.00万元， 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23,967.30万元后为215,705.70万元，加

上年初未分配利润435,531.16万元； 截至2012年期末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651,236.86万

元(含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331,759.44万元)。

以2012年12月31日总股本4,283,737,060为基数，公司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71元（含税），

总计派发股利30,414.53万元。

表决结果：2,970,284,639股（其中A股2,484,481,201股，H股485,803,438股）赞成，占投票表

决股份的99.9264％； 180,303股（其中A股178,803股，H股1,500股）反对，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061％；2,006,800股（其中A股6,800股，H股2,000,000股）弃权，占投票表决股份的0.0675％。

其中A股分段表决结果：

持股1%以下：18,654,264股赞成，占投票表决股份的99.01％；178,803股反对，占投票表决股

份的0.95％；6,800股弃权，占投票表决股份的0.04％；

持股1%-5%（含1%）：381,394,511股赞成，占投票表决股份的100％；0股反对，占投票表决

股份的0.00％；0股弃权，占投票表决股份的0.00％；

持股5%以上（含5%）：2,084,432,426股赞成，占投票表决股份的100％；0股反对，占投票表

决股份的0.00％；0股弃权，占投票表决股份的0.00％；

持股1%以下且持股市值50万元以下：18,100股赞成，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17.04％；81,302股

反对，占投票表决股份的76.55％；6,800股弃权，占投票表决股份的6.41％；

持股1%以下且持股市值50万元以上：18,636,164股赞成，占投票表决股份的99.48％；97,501

股反对，占投票表决股份的0.52％；0股弃权，占投票表决股份的0.00％。

（五）关于公司执行董事2012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2,970,284,139股（其中A股2,484,481,201股，H股485,802,938股）赞成，占投票表

决股份的99.9264％；67,502股 （其中A股66,002股，H股1,500股） 反对，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023％；2,120,101股 （其中A股119,601股，H股2,000,500股） 弃权，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713％。

（六）关于公司2012年度审计费用及聘任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依据公司2012年度财务审计工作的实际情况，公司2012年度审计费用确定为950万元。

公司决定继续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 任期至公司2013年

度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止。

表决结果：2,970,285,139股（其中A股2,484,481,201股，H股485,803,938股）赞成，占投票表

决股份的99.9264％；65,502股 （其中A股65,002股，H股500股） 反对，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022％；2,121,101股 （其中A股120,601股，H股2,000,500股） 弃权，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714％。

（七）关于公司拟发行债券的议案

为拓宽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满足项目投资与资金运营的需要，根据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 等规定， 公司将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注

册、发行不超过30亿元债券，具体方案如下：

1、发行规模：不超过30亿元（以实际注册、发行额为准）。

2、发行品种：中期票据、私募债。

3、证券期限：超过一年。

4、发行利率：债券的发行利率将根据公司发行时市场情况并与主承销商协商后决定，并须

以获得中国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为前提。

5、发行对象：面向全国银行间市场机构投资者。

6、募集资金用途：置换银行贷款，补充少量流动资金等。

7、发行的前提条件

（1）公司的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案批准；

（2）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注册。

8、发行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24个月内。

9、授权事宜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一般及无条件地授权公司任何两名执行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根据适

用法律以及届时的市场条件，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决定、办理相关具体事宜。

表决结果：2,970,078,639股（其中A股2,484,481,201股，H股485,597,438股）赞成，占投票表

决股份的99.9195％；272,502股（其中A股65,002股，H股207,500股） 反对，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092％；2,120,601股 （其中A股120,601股，H股2,000,000股） 弃权，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713％。

（八）关于公司发行股份之一般授权的议案

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需要，发行各自均不超过本议案获通

过日期公司已发行A股及H股各自的20%的新增股份。

根据中国境内相关法律、法规，即使获得一般授权，如果发行A股新股，仍需再次就增发A

股的具体事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2,608,448,144股（其中A股2,484,481,201股，H股123,966,943股）赞成，占投票表

决股份的87.7535％；361,902,997股（其中A股65,002股，H股361,837,995股）反对，占投票表决股

份的12.1752％；2,120,601股（其中A股120,601股，H股2,000,000股） 弃权， 占投票表决股份的

0.0713％。

上述第（一）项至第（六）项普通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第（七）项至第（八）项特别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的法律顾问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王阳、李侦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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